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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钢构工程”、“公司”或“上市公司”）的委托，并根据钢构工

程与本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作为钢构工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工作的

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以

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实施细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出具

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

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

下合称“《法律意见书》”）。 

现就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会议对钢构工程本次交易的审核意见中需要上

市公司律师核查的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构成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法律意见书》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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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继续有效。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与《法律意见书》

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及信息披露豁免是否符合国家相关部门的规

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根据国防科工局《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

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科工计〔2016〕209 号，下简称 209 号文）的

规定，对于已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涉军企事业单位，其改制、重组、上

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行为需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并经国防科工局的审批。 

经核查，中船九院目前未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不属于《涉军企事

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上述规

定需要获得国防科工局审批的范围。 

2、根据 209 号文第三十五条规定，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

但未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企事业单位实施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

本运作，按有关规定办理涉密信息披露审查。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出具的《关于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

组信息披露豁免事项的说明》，经中船集团向国防科工局汇报、报送书面请示并

与国防科工局财务与审计司相关负责人沟通确认，209 号文第三十五条所称涉密

信息披露“相关规定”，是指根据《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暂

行办法》（科工财审[2008]702 号，下简称 702 号文），是否办理信息披露豁免

应当依据该文件第五条进行判断；根据 702 号文第五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

财务信息，或者可能间接推断出国家秘密的财务信息，军工企业对外披露前应当

采用代称、打包或者汇总的方式进行脱密处理。对于无法进行脱密处理、或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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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密处理后仍然存在泄漏国家秘密风险的财务信息，军工企业应当按照该办法的

规定，向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或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披露；鉴于中船九院的实际情

况，不属于办理信息披露豁免的情形，本次重组信息披露环节无需由国防科工局

财务与审计司出具书面意见，由企业按保密规定脱密处理即可。 

经本所律师会同钢构工程本次重组财务顾问中信证券的项目人员与国防科

工局财务与审计司相关负责人访谈确认，国防科工局不受理未取得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许可证的单位军工信息披露豁免审查申请，钢构工程本次重组信息披露由保

密主体按规定自主决定。 

经核查，中船九院目前未持有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原持有的一级保密

资格单位证书已到期目前正在续展中。根据中船九院出具的书面说明，其在本次

重组过程中向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除 XX 项目外，均不涉及保密信息，XX 项目

以使用代号的方式进行了脱密处理。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上证

发 2016[20]号）的相关规定，“应当披露的信息存在《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

暂缓、豁免情形的，可以无须向本所申请，由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行审慎判断，本

所对信息披露暂缓、豁免事项实行事后监管”。经查询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信息，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未就本次交易中募投项目脱密处理

所涉信息披露提出事后监管要求。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船九院未取

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不属于国防科工局《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

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科工计〔2016〕209 号）

规定的需办理军工事项审批的主体范围，本次重组相关募投项目进行了脱密处

理，符合国防科工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豁免的相关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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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

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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